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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鹿教〔2021〕16 号 
 

 
关于印发 2021 年市局直属学校和鹿城区 
初中毕业生体育学业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 

 

市局直属学校，鹿城区初中、直属单位： 

现将《2021 年市局直属学校和鹿城区初中毕业生体育学业

考试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温州市鹿城区教育局      温州市教育局直属中学招生办公室 

 

2021 年 3 月 4 日 

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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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市局直属学校和鹿城区初中毕业生 
体育学业考试实施办法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学校体育工作条例》和《中共中央办公厅

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

见》，根据《温州市 2021 年初中毕业生体育学业考试实施办法》

（温教体【2021】10 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做好我市直属学校

和鹿城区初中毕业生体育学业考试工作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原则和目的 

体育学业考试关乎学生体质健康和终身幸福，关乎学生和家

长的切身利益，关乎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，必须坚持“公正、公

开、公平”三原则。各校严格按照考试方案及考试期间疫情防控

预案组织实施，确保考试工作安全有序。 

实施初中毕业生体育学业考试，并将考试成绩计入学业总成

绩，充分发挥体育考试的导向作用，进一步推进学校体育课程内

容及方法改革，切实增强学校体育教学实效性。激励学生主动自

觉地参加体育锻炼，从而养成健康观念，掌握运动技能，培养锻

炼习惯，不断增强体质。 

二、对象和内容 

（一）测试对象 

所有参加升学（指升入普高、职高、中专、中技等学校）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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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的初中毕业学生（含在外地就读，户籍在本市的应届初中毕业

学生及本市户籍往届初中毕业学生）。 

（二）测试内容 

体育考试以《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（2011 版）》

和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 年修订）》测试内容为基础

范围。2021 年体育考试采用电子测试方式（或其它统一方式），

集中测试项目分为必测项目和选测项目，具体项目如下： 

1.必考项目:男生 1000 米跑、女生 800 米跑。 

2.选考项目:在立定跳远、一分钟跳绳、掷实心球、引体向上

（男生）、一分钟仰卧起坐（女生）、足球运球绕杆、篮球运球

投篮、排球垫球、游泳等 8 个项目中任选 3 项。 

（三）测试要求 

每位考生必须在同一半天时间内完成 4 个项目考试（游泳除

外），考生一经检录后即不得无故申请缓考。 

（四）其他说明 

1. 根据《温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温州市初中毕业生体育学

业考试调整方案的通知》（温教体〔2019〕90 号）要求，从 2022

年开始，实施新的初中毕业生体育学业考试办法。各校要做好前

期宣传准备工作，让学生充分了解新的测试方案内容。 

2. 考试期间疫情防控预案参照《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

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秋冬季疫情防控应急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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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和工作指引的通知》（省疫情防控办〔2020〕117 号）要求制

定。 

3. 体育学业考试工作如有临时调整，以相关通知为准。 

三、成绩评定 

现场考试各项目测试和成绩评定均由仪器设备完成（游泳除

外）。不采用仪器方式测试的，对项目考试过程要进行录像保存，

同时需保留原始成绩底单备查，并做好防伪措施。 

（一） 普通考生 

 各单项成绩满分为 10 分，总分为 40 分，4 个项目按照实

际测得的成绩之和计入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成绩。成绩评定标准

见附件 1。 

（二）免考生 

第一类：初中阶段体育与健康课免修，并于 2021 年 3 月 18

日前在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免于执行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或

有严重疾病（应出具县级以上医院证明）的学生，须向所属教育

行政部门申报（市直属学校向市教育局直属中学招生办公室申

报，鹿城区初中学校向区教育局体卫艺科申报），经批准同意免

考的学生可以参加高中录取，成绩按 30 分计入学业成绩。 

第二类：对身体发育不正常，如侏儒症（女生 1.3 米，男生

1.4 米以下）、肥胖症（须经疾控中心检测认定）、畸形（如严

重脊椎弯曲、鸡胸、明显为 O 型和 X 型腿等），以及在考试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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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考试期间，因心血管疾病或其他伤、病不能参加激烈运动的考

生，经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和所属教育行政部门（同上）批准后，

可不参加考试，成绩按 30 分计入学业成绩。 

第三类：根据《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残疾学生体育

中考相关政策落实工作的通知》规定，对确实丧失运动能力的残

疾学生（具有残联核发的残疾证书并经县级以上医疗部门丧失运

动能力的鉴定），由学生家长提出申请，学校审核，报所属教育

行政部门（同上）审批，可不参加考试，成绩按 40 分计入学业

成绩。 

上述第一、二类考生如要求参加考试的，该考生和家长必须

在全面评估后方可申报，如考试过程中发生安全问题，由考生和

家长负责，测试成绩按实际测得分值计入。 

申请免考的学生填写《免考申请表》（附表 3）提出申请，

并由学校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前统一将《免考申请表》与《免考

汇总表》（附件 5）交所属教育行政部门（同上）办理免考手续。 

（三）缓考生 

对具有县级以上医院证明，考前有严重伤、病和女生例假的

考生，填写《缓考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、《缓考汇总表》（附件

4），由学校于考试当天统一报送办理缓考手续。确有特殊情况

未按时参加考试的考生，经所属教育行政部门（同上）同意后，

可申请一次补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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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考试时间、地点： 

1.考试时间：游泳测试时间为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，球类

与素质测试为 4 月 8 日至 12 日。游泳测试缓考补测时间为 4 月

20 日上午，球类与素质测试缓考补测时间为 4 月 20 日下午。如

无故放弃考试，高一级学校原则上不予录取。 

2.考试地点：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、温州市体育中心游泳馆。 

（二）体育考试由鹿城区教育局和温州市教育局直属中学招

生办公室统一领导，成立市局直属学校和鹿城区初中体育学业水

平考试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考试工作的管理、监督和协调，

确保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地进行。各学校应成立相关领导小组，

确保学校考试工作规范有序进行。 

（三）考试工作是对学校体育教学质量及学生体质健康水平

的一次检验。各校要充分认识考试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加强宣传教

育，帮助学生家长了解考试内容、目的及意义；要按照学校体育

工作要求，安排好体育课、大课间及课外活动，保证学生每天一

小时体育锻炼时间，要把工作重心落在学生经常性科学锻炼上，

注意防止和克服只抓考试项目，忽视平时体育课及其他体育锻炼

等不良倾向。 

（四）各校要树立“安全第一”的意识，广泛开展考前安全教

育，加强考生适应性训练，结合体育考试特点，加强科学指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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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前组织学生锻炼的运动负荷要适宜，防止伤害事故发生。要完

善体检制度，特别重视对考生健康状况的督查，严禁有心血管等

疾病（或医嘱要求避免剧烈运动）的学生参加考试。要教育引导

学生及家长坚持实事求是，既不隐瞒也不虚报病情，不参加与自

身身体状况不适宜项目的测试。学生赴考时，学校要认真做好组

织管理工作，高度重视往返途中安全工作。各考点要落实安全责

任，制定现场考试应急预案，严格开展运动场地和器材安全检查，

强化过程监控，消除因场地、器材设备和组织工作不当等各种不

安全因素，确保考生顺利完成考试。加强安全保障，考点必须全

程配备救护车和医护人员，防止伤害事故发生。 

（五）体育考试是一项涉及面广、政策性强的工作。各校必

须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周密安排，严格按照市、区有关规定要

求执行，以确保体育考试工作安全如期完成。为保证考试的权威

性和严肃性，我区将健全考试制度，严肃考场纪律，严格监督机

制，坚决杜绝舞弊事件的发生。鹿城区教育局将成立体育考试纪

律监督巡视组，加强对考试工作的检查和监督。 

五、场地器材、考试办法和注意事项（非仪器测试参照执行） 

（一）1000 米跑、800 米跑 

1.场地器材要求：400 米标准环形塑胶跑道，考前丈量准确。

跑道上标有明显的起、终点线。中长跑计时专用设备等。 

2.考试办法：每位考生需要佩戴专用设备，采用站立式起跑。



- 8 - 

 

当发令器发出起跑信号后，开始计时，到达终点后，计时停止。

考生测试完毕将专用仪器交还给裁判员。每人测试 1 次。 

3.注意事项：服从裁判员编排，考试采用电动计时和电子语

音发令。 

（二）立定跳远 

1.场地器材要求：专用测试垫、仪器等。 

2.考试办法：裁判员核对考生的姓名、准考证号等信息后开

始测试。考生在专用测试垫起跳线后两脚自然分开站立。语音提

示后，考生从原地两脚同时起跳，不得垫步或连跳动作。动作完

成后，考生须从跳跃前方任一侧走出测试垫。每人可测试 3 次，

取最好成绩。 

3.注意事项：起跳犯规由测试仪器自动判罚，考生应避免起

跳犯规。如：踩线、小跳等。不得穿钉鞋、皮鞋、塑料鞋参加测

试。 

（三） 跳绳（60 秒） 

1.场地器材要求：干净、平整的场地，指定短绳、专用测试

仪器等。 

2.考试办法：裁判员核对考生的姓名、考号等信息，考生在

听到语音提示后开始跳绳，须用双脚向上跳，同时双手向前摇动

跳绳，每摇动一回环并同时起跳一次算一次，仪器自动计数，绊

脚不计数，仪器会自动减少一次，然后再接着计数(双飞、三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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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按一次计数)。60 秒后仪器自动停止计时并记录成绩。每人可

连续测试 2 次，取最好成绩。 

3.注意事项：须在指定范围内进行测试，考生使用指定绳子。

（四）掷实心球 

1.场地器材要求：4 米宽、20 米长的平地一块，质量 2 千克

实心球、专业测试仪器等。 

2.考试办法：裁判员核对考生的姓名、准考证号等信息后开

始测试。考生站立在指定投掷线后，双手持球于头上方，原地向

前过头顶掷出，球出手的同时，后脚可向前迈出一步，但不得踩

线或超线。仪器自动测量判定投掷距离，识别起掷踩线或投掷后

踩线等犯规动作，并有语音或警鸣提示犯规。每人可测试 3 次，

取最好成绩。 

3.注意事项：实心球为原地正面双手头上投掷，考生应避免

犯规。完成投掷后从后面离开。 

（五）引体向上 

1.场地器材要求：高单杠（单杠高度以学生直臂悬垂脚尖不

触地为准），单杠下有缓冲设施。专用测试仪器等； 

2.考试办法：裁判员核对考生的姓名、准考证号等信息，考

生佩戴专用测试仪器，听到提示后考生跳起双手正手握杠，直臂

悬垂。静止后，两臂用力引体，上拉到下颏超过横杠，测试仪器

提示完成一次。接着重复到开始直臂悬垂姿势后继续引体，反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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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。每人测试 1 次。 

3.注意事项：考生应双手正握单杠，待身体静止后开始测试。

引体向上时，身体不得做大的摆动，也不得借助其他附加动作的

撑起。两次引体向上的间隔超过 10 秒将终止测试。 

（六）仰卧起坐（60 秒） 

1.场地器材要求：专用测试垫、专用测试仪等。 

2.考试办法：裁判员核对考生的姓名、准考证号等信息， 

考生仰卧于垫上，两腿稍分开，屈膝呈 90 度角左右，两脚在勾

脚装置上固定，两手指交叉贴于脑后，考生听到语音提示后开始

做仰卧起坐，起坐时上身与水平面达到或超过 90 度角，仰卧时

上身成水平状，姿势正确时专用测试仪器会自动记录成绩，60

秒后仪器自动停止计时。每人测试 1 次。 

3.注意事项：考生必须两手指交叉贴于脑后。动作到位时，

专用仪器会自动计数并发出提示音，否则说明动作不到位，不计

数。 

（七）足球运球绕杆 

1.器材场地要求：在平整开阔的硬地上进行，起点宽为 2 米，

终点宽为 4 米，测试区域长 30 米，宽 10 米，起点线至第一标志

物的距离 5 米，共设五个标志物，标志杆高不低于 1.2 米，各标

志物间距 5 米，标志物距两侧边线 5 米，足球测试起点、终点分

别设置在五个标志物所形成直线的垂直直线处。考试用球为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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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低弹性足球。场地如图所示： 

 

2.考试方法：裁判员核对考生的姓名、准考证号等信息，考

生听到指令后，将球运至起点线后的出发区域并做好出发准备。

发令后，考生运球向前，依次绕杆；球通过最后一个标志杆后，

考生至少触球一次，运球通过终点线；人与球均越过终点线后，

计时停止。每人测试 2 次，取最好成绩。 

3.注意事项： 

（1）考生需依次 S 形绕过标志杆，未按规定路线进行视为

犯规。 

（2）出现抢跑、手球、漏绕标志杆、碰倒标志杆、人或球

出规定测试区域、未按要求完成全程路线等违规行为，取消成绩。 

（3）球过最后一个标志杆后，到达终点前，脚未触球，视

为犯规。 

（4）以上犯规行为，将取消本项目成绩。 

（八）篮球运球投篮 

1.场地器材要求：标准篮球场半个(14 米×15 米)、篮球、专

用测试仪器等。篮圈与地面平行，离地面高度 3.05 米，并悬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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篮网。 

2.考试方法：裁判员核对考生的姓名、准考证号等信息后开

始测试。考生在运球起点处(边线与中线的交叉处)准备，听到语

音提示后从起点开始运球投篮命中后，接篮板球立即运球至另一

侧绕过指定标志（另一侧边线与中线的交叉处）继续运球投篮，

命中后运球返回到起点，停止计时。篮球考试按篮球裁判规则执

行，考生在运球投篮过程中违例时，裁判员鸣哨示意，考生必须

从离违例点最近的边线或端线重新运球进场，此过程不停表。每

人可测试 2 次，取最好成绩。 

3.注意事项：不得走步或二次运球。途中违例，由裁判员协

助判罚。考生必须绕过指定标志方可返回。 

（九）排球双手垫球   

1.场地器材要求：橡胶排球、专用测试仪器等，测试场地为

半径 2 米圆圈。 

2.考试办法：裁判员核对考生的姓名、准考证号等信息后，

考生原地将球轻轻抛起，然后连续用双臂向上垫球，垫球落地、

持球、垫球超越指定区域即结束计数，垫球高度初中男生为 2.24

米，初中女生为 2.15 米，否则视作无效垫球，不计数。每人可

测试 2 次，取最好成绩。 

3.注意事项：测试过程中出现以下现象均视为调整，不计数：

垫球高度不够、采用传球等方式触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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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100 米游泳（人工测试） 

1.场地器材要求：50 米标准游泳池，水质达标，安全救生设

备和人员齐备。 

2.考试办法：裁判员核对考生的姓名、考号等信息，经检录

后进入考场。考生必须穿戴游泳衣、泳裤和泳帽。游泳出发在水

中，单手或双手触壁，听到鸣哨后出发，游泳姿势不限，发令员

在鸣哨同时要摆动发令旗，计时员视旗动，开表计时。游完 50

米转身时，身体任何部位必须触壁。到达终点时，身体任何部位

必须触及终点池壁后停表。成绩计录以秒为单位，精确到整数，

小数点后一位数按非零原则进位，如 10.1 秒读成 11.0 秒，并记

录。每人测试 1 次。游泳考试按游泳裁判法规执行，考生在游泳

过程中和转身时，手不能扶池壁，水道线停留，脚不得触地。未

游完 100 米的考生不计分。 

3.注意事项：测试者中途不得站立、行走、手扶水线、攀池

壁停留，否则中止游进。如出现抽筋，呛水等意外现象，应予妥

善处理。 

 

附件：1.2021 年温州市初中体育升学考试评分表(男生) 

2021 年温州市初中体育学业考试评分表(女生) 

2.市局直属学校和鹿城区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 

缓考申请表 

3.市局直属学校和鹿城区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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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考申请表 

4.考生体育缓考汇总表 

5. 考生体育免考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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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
2021 年温州市初中体育升学考试评分表(男生) 
 

类别 必选项目 自选项目 

项目 
分数 

1000 米跑 
(分秒) 

立定跳远 
(米) 

跳 绳 
(次/分钟) 

引体向上 
(次) 

掷实心球 
(米) 

排球垫球 
(个) 

篮球 
运球投篮 
(秒) 

足球 
运球绕杆 
（秒） 

游泳 
（分秒） 

10 3:40 2.40 175 10 9.5 30 20 9.1 3:30 

9 3:50 2.30 165 9 8.9 25 27 10.0 3:40 

8 4:00 2.20 155 8 8.3 20 35 10.7 3:50 

7 4:10 2.10 145 7 7.7 15 40 11.5 4:00 

6 4:20 2.00 135 6 7.1 13 45 12.8 4:10 

5 6:00 1.90 125 5 6.5 12 50 13.6 4:20 

4 6:30 1.80 115 4 6.0 11 55 14.6 4:30 

3 7:00 1.70 105 3 5.5 10 60 15.2 4:40 

2 7:30 1.60 95 2 5.0 9 63 15.9 4:50 

1 8:00 1.50 85 1 4.5 8 70 16.8 5:00 

注：考试成绩未达上限，均按下限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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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温州市初中体育学业考试评分表(女生) 

 
类别 必选项目 自选项目 

项目 

分数 

800 米跑 

(分秒) 

立定跳远 

(米) 

跳 绳 

(次/分钟) 

仰卧起坐 

(次/分钟) 

掷实心球 

（米) 

排球垫球 

（个) 

篮   球 

运球投篮 

（秒) 

足  球 

运球绕杆 

（秒） 

游泳 

（分秒） 

10 3:25 1.90 168 46 6.8 25 28 10.1 4:00 

9 3:35 1.83 158 42 6.3 20 34 11.0 4:10 

8 3:45 1.75 148 38 5.8 15 42 11.9 4:20 

7 4:00 1.65 138 34 5.3 13 50 12.9 4:30 

6 4:15 1.55 128 30 4.8 12 55 14.4 4:40 

5 5:15 1.45 118 26 4.3 11 60 15.4 4:50 

4 5:45 1.35 108 22 3.8 10 65 16.8 5:00 

3 6:15 1.25 98 18 3.3 9 70 17.7 5:10 

2 6:45 1.15 88 14 2.8 8 80 18.6 5:20 

1 7:15 1.05 78 10 2.3 7 90 19.7 5:30 

注：考试成绩未达上限，均按下限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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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市局直属学校和鹿城区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 
缓考申请表 

 

考生姓名  性别  准考证号  

毕业学校  班级  

申 请 要 求

（ 在 栏 选

项打“√”） 

 

1.缓考素质、篮球测试项目（   ）  2.缓考游泳项目（   ） 

缓考 

原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考生或家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就读学校 

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分管校长/领队签名（学校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教育行政

部门 

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注：1.申请流程：①考生填写本表，须向学校提交相关医疗证明；②学校审核后汇总报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审核。

2.考生一经检录，不得无故申请缓考。本表仅适用考前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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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市局直属学校和鹿城区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 
免考申请表 

 

考生姓名  性别  准考证号  

毕业学校  班级  

免考 

原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考生或家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就读学校 

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分管校长/领队签名（学校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教育行政

部门 

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注：1.申请流程：①考生填写本表，须向学校提交相关医疗证明；②学校审核后汇总报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审核。

2.考生一经检录，不得无故申请免考。本表仅适用考前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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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考生体育缓考汇总表 
     

学校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序号 准考证号 姓名 申请原因 附注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5     

6     

7     

8     

9     

10     

11     

12     

 

注：考生个人相关医院证明或证件按汇总表顺序附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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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考生体育免考汇总表 
     

学校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序号 准考证号 姓名 申请原因 附注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5     

6     

7     

8     

9     

10     

11     

12     

 

注：免考生个人相关医院证明或证件按汇总表顺序附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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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鹿城区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1年 3 月 4日印发 


